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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增信资产审阅报告的公告 

 

 

 

一、审阅报告主要内容 

根据 H16 天建 2（以下合称“本期债券”）于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加增信保障措施的议案》（以下简

称“《议案》”），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同意

为包括本期债券在内的相关债券增加增信保障措施。为保障债券持有人权益，发

行人已聘请深圳鹏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鹏润事务所”）对增

信资产进行监督。 

根据本期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审议通过的《议案》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增信资产替换事项的公

告》，包括本期债券在内的相关债券增信资产包括：①以成都大邑云上旅游度假

区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②以梧州合景冰雪小镇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

③以广州从化合景花蔓苑项目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④以苏州太湖天鹅港华庭项

目所属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穿透后 50%的股权为本期债券提

供质押担保（以上合称“增信资产”）。 

鹏润事务所审阅了增信资产对应的项目公司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

负债表，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分别出具了编号为“深鹏润财专字（2024）第 D125

号”、“深鹏润财专字（2024）第 D126 号”、“深鹏润财专字（2024）第 D127

号”、“深鹏润财专字（2024）第 D128 号”的审阅报告。 

根据上述审阅报告，经鹏润事务所审阅，鹏润事务所表示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鹏润事务所相信项目公司上述财务报表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准则》的规定编制。此外，鹏润事务所表示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鹏润事务所相

信增信资产项目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项目支出不属于必要

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因项目开发及资产运营发生的正常支出、偿还项目对应的项

目资产、项目公司涉及的融资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新增增信资产项目间流转以

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而发生的其他支出）。 

二、审阅报告查阅方式 

发行人已将上述审阅报告电子版发送至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持有

人可通过以下邮件方式向发行人或受托管理人提出查阅申请。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名称：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广州天建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20-85500700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8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二）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广州天建债券项目组 

联系邮箱：tianjian@csc.com.cn 

联系电话：010-5605227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增

信资产审阅报告的公告》之盖章页） 

 

 

 

 

 

 

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